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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三(0016511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「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」相關宣導事宜，請貴

府（局）公告並轉知主管學校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5年2月5日臺教文(五)字第105001441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請貴府（局）轉知主管學校於辦理臺日教育旅行團來臺訪

問時，協助宣傳教育部臺灣獎學金，鼓勵日本學生於每年

2月1日至3月底期間向我駐日代表處教育組提出申請。

三、檢附教育部函影本及相關宣導資料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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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署高中職組 2016-02-25
11:28:15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1050037449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05/02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